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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的四大社会管理功能(王伟；2004年5月27日)

文章作者：王伟

  责任保险，就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责任保险是一种具有很强社会管理功能的保险，责任保险的发展与

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责任保险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定、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法制环境、维权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责任保险尚未得到充分发

展，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发展责任保险并使之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进步的稳定器已成为当务之急。今年２月，保监会

副主席冯晓增在全国财产保险工作会议上肯定了责任保险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并将大力推进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作为今后非

寿险业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要认识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必须首先从责任保险的制度设计说起。众所周知，保险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社会个体之间借助集体的力

量规避风险。保险从一诞生开始就隐含了互助互济的理念。古人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然界、人类社会本就客观存在着超乎

人类理性预测的偶然事件和风险。通过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友好合作，合理分担保险费用，投保人自愿共同缴纳保险费以建立社会共济或者补

偿基金，保险制度可以将集中于个别社会成员的危险，在同危险的投保人之间分担，或计入产品或服务费用而由全社会来分担。通过这样的

设计和运用，有效地满足转移或者分摊危险的社会需求。同普通的保险产品一样，责任保险也是个体之间通过社会互助，规避个体风险的一

种制度。通过保险而存在的保险基金是依据契约形成的集散风险、弥补损失的物质保障。 

  我国《保险法》第５０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

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这是我国法律关于责任保险的最权威的定义。从这个定义来看，责任保险并不仅仅是为狭隘的个体利益服务的。责任

保险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或者公益价值在于，保险的保护范围扩展到了因事故受到损害的第三人，从而超越了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私的保险

合同关系，而使第三人享受到保险所带来的利益。由于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或加害人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它具有

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安定社会秩序等社会管理功能。笔者认为，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有以下四项： 

  首先，责任保险提供了责任人的赔偿能力。损害事故中，由于赔偿能力的不同，受害人在被不同财力的自然人、法人加害时的赔偿情况

是不相同的。被富人所伤害要比被穷人所伤害要幸运得多，因为富人可以拿出更多的钱补偿受害者。第三人责任保险的出现有利于改变这种

不公平的状况，被保险人因过失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属于保险范围，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责任保险对于提高被保险人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的能力具有显著的价值。当无辜的受害人被被保险人过失伤害或致死，被害人或其亲属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相当金额的赔偿。

当肇事者没有赔偿能力的时候，保险公司的这笔赔偿金无异于雪中送炭。通过这种方式，对人自身关怀的理念得以弘扬。 

  其次，责任保险保证了受害人的赔偿利益。保险人在承担保险责任时，应当尽合理的注意义务照顾受害人的赔偿利益，在受害人接受被

保险人实际赔偿之前，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给付全部或一部分保险赔偿金。在很多国家，如英国，机动车事故的受害人甚至可以取得对保

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即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有权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直接向受害人给付保

险赔偿金。我国现行立法虽然没有规定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但依照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保险人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

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鉴于这样的制度设计，责任保险可以确保受害人获得一定的赔偿，其中所体现的公共利益色彩较为浓厚。总体来看，

在现代责任保险制度中，受害人的利益因责任保险而得到特别的尊重，这已经成为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 

  第三，责任保险具有强化风险管理、预防损害发生的功能。保险人在承保责任保险后，有义务和责任向被保险人提供防灾防损的风险管

理服务。保险公司利用自身风险管理的经验，借助社会有关力量，督促被保险人采取相关措施减少损害事故的发生。有人担心，被保险人投

保责任保险之后，由于保险公司将依照合同约定赔偿责任，是否会导致被保险人玩忽职守，疏于管理?应当指出的是，这样的认识是对责任

保险机制的误解。在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签订责任保险是有条件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责任的防范和义务等均在保险单中予以

了明确规定，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保险人有权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对被保险人进行监督检查。同时，保险公司通过对危险的条件、状态

等进行评估，可以采取承保、拒保、调整保费等不同方法，从而强化投保人的守法意识，避免或减少保险事故的发生。 

  第四，责任保险是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通过责任保险制度，可以推动风险管理制度的完善，并且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责任人有更

强的赔偿能力，而受害人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补偿。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责任保险制度对和谐各方关系，安定社会秩序，促进

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责任保险也有利于改变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行政管理模式，使得责任保险这种社会互济互利的制度得

以普及和发展。目前，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责任险保费收入只占财险总保费收入的８％左右，并且主要集中在汽车第三者

责任险、雇主责任险、产品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少数险种上，责任保险在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显

现出来。而在国际上，责任保险业务占财产业务总量的比例平均在１５％以上。美国的责任保险市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即占整个非寿

险业务的４５％—５０％，在英、德等欧洲保险业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在３０％左右。可以说，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在西方国家得到了

充分发挥，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社会和谐、社会文明的“润滑剂”。 

  应当看到，责任保险发展有赖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法制的完善，公众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保险经营技术的改进等诸多因素，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随着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赔偿案件将大幅度上升，责任

保险发展的环境正日趋成熟。国家应当充分认识到责任保险的社会价值，适应社会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营造责任保险发展的法律环

境，推动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同时，保险业要认识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努力开发新的责任保险品种，加强宣传力度，兼顾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文章出处：《中国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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